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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经济业务工作指南

各奥项协会作为民间非营利组织，执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相关政策，在完成登记和协会章程起草或修订工作后，正常开展经济业务需进行的准备工作流程如下：
一、开立银行账户
1、工作目标：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社会团体凭《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并将印章式样和银行账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2、所需材料：
（1）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2）《开户申请表》
（3）财务专用章
（4）法人人名章
（5）注册办公地址房屋租赁合同
（6）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3、办理流程：协会自拟开户银行领取并填写《开户申请表》，盖公章后携带以上资料到银行对公窗口办理。
4、预计办理周期：一般为自材料提交齐全后5-10个工作日。
二、领用财政票据
1、工作目标：按照财政部令第70号《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要求，规范财政票据管理工作，领取协会业务拟涉及到的财政票据，主要包括：公益事业捐赠的统一票据、社会团体会费票据、以及随着协会业务的广泛开展所涉及的其他种类财政票据。
2、所需材料：
（1）票据正式申请函件（内容涵盖单位情况简介、申领财政票据名称、申领用途等）
（2）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本单位公章）
（3）协会章程（加盖本单位公章）
3、办理流程：
（1）协会经办人携带上述资料至财政部票据监管中心，经审核认定无误后，填写《中央单位财政票据领用证申请书》，并发给单位《财政票据领用证》，作为未来领用财政票据的重要凭证。
（2）经办人将以上“一表一证”盖本单位公章及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再持此“一表一证”及上述资料，到财政部财政票据监管中心领用相关票据，票据中心将限量提供相应的财政票据，并将《中央单位财政票据领用证申请书》等资料存档备查。
财政部票据监管中心对外办公时间：每周二、三、四上午8:30－11：00，下午1：30－4：30。法定节假日休息。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三里河南一巷8.8连锁酒店二层，位于财政部新楼东侧路口向北约100米处
联系电话：010-68520047，68551599
邮政信箱：北京100045—2分箱财政部票据中心
邮政编码：1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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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计办理周期：现场办理，当日可办结
三、税务部门登记
1、工作目标：按照国家规定，履行纳税人义务。
2、所需材料：
（1）社会团体法人证书
（2）法人身份证
（3）协会章程
（4）公章
（5）发票专用章
（6）开户许可证
3、办理流程：协会经办人依据社会团体法人证书上登记的住所，携带上述资料前往相应的国税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发票领购及网上缴纳税款手续。
4、预计办理周期：材料提交齐全后10个工作日
四、免税认定
1、工作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及《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3号）等政策规定，协会取得免税资格后，其符合免税条件的收入可免征企业所得税。协会免税优惠资格的有效期为五年。协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享受免税优惠的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2、免税资格认定
（1）协会免税资格的认定条件
A.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教活动场所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组织；
B.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C.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D.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E.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F.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G.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H.除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前年度的检查结论为“合格”；
I.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
（2）协会取得的收入免税认定条件
A.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B.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C.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D.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孽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E.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3、所需材料：
（1）申请报告；
（2）协会章程；
（3）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复印件；
（5）申请前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6）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请前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7）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社会团体申请前年度的年度检查结论；
（8）财政、税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4、办理流程
符合免税条件的协会应向其所在地省级税务主管机关提出免税资格申请，并提供上述材料。财政、税务部门按照相应管理权限，对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的资格联合进行审核确认，并定期予以公布。税务机关在审查协会按期报送的纳税申报表及相关资料后，当年符合免税条件的收入，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当年不符合免税条件的收入，照章征收企业所得税。
五、社会保险登记。
1、工作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批准成立30日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
2、所需材料：
（1）《北京市社会保险单位信息登记表》（下载地址：http://www.bjrbj.gov.cn/csibiz/home/static/articles/catalog_118200/2014-07-04/article_ff80808137b61291013803f68933006d/ff80808137b61291013803f68933006d.html）；
（2）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银行开户许可证；
（5）税务部门发放的“一证通”。
3、办理流程：协会可登陆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进入新参保单位网上登记，选择初次登陆，按要求准确录入相关信息，录入完成后保存、提交，打印《北京市社会保险单位信息登记表》，同时携带上述资料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4、预计办理周期：现场办理，当日可办结。
六、住房公积金登记开户。
1、工作目标：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50号令）规定，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2、所需材料：
（1）《单位网上办理住房公积金登记开户申请表》（下载地址：http://www.bjgjj.gov.cn/cyxz/bgxz/201708/t20170829_4587.html）；
（2）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4）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原件。
3、办理流程：协会需先登陆北京住房公积金网站进行网上注册单位登记开户，填写《单位网上办理住房公积金登记开户申请表》。填报自动生成后，加盖单位公章、法人签字。经办人携带上述资料至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所属管理部现场办理登记开户。
4、预计办理周期：现场办理，当日可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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